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校园部分植被移植项目
招标要求

    一、招标内容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招标控制价清单）。

    二、资质要求

（一）投标供应商需具有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营业范围须包括“绿化施工”项目。

（二）投标供应商须提交以下材料

    1.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及投标人代表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正反两面均须提供）。

    3.投标文件应由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在投标文件中签名并加盖公章，如由后者签名，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4.投标供应商应提交证明其拟供服务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技术响应文件，该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并须提供服务的详细描述。

    5.提供“福建医科大学部分植被移植项目投标报价”，本表格作为投标文件附件，同样须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6.上述材料有一项未提交或提交不完整，均视为废标。

三、移植要求

（一）投标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提出的移植植被的种类、规格、数量、移植地点、后期养护等要求制定出移植方案。

（二）移植施工技术要求：植被移植过程中投标供应商应按照园林绿化移植操作规程，合理组织，规范操作，保质保量完成移植任务，具体要求可参照以下条款。

    1.起苗：用锄头、铁锹、手锯等工具配合起苗，一般土球的直径应是植株地径的6～8倍，有条件的挖大些更好；尽量少伤根，粗大的根系应锯断，切忌拔苗；规格较大须用吊车起吊的苗木，起吊过程中，应用草绳或毛毡包裹树干的起吊处，防治树皮在起吊的过程中破损。

    2.土球包扎：对土球应用稻草绳捆绑扎实，防止搬运过程中土球松散，影响植物根系。

3.种植：栽植前可对预先挖好的树坑用运树苗带回的原土填土10至15厘米，并拌入适当有机肥作为基肥；为减少水分蒸发，应在种植前对植物进行疏枝、疏叶修剪；树坑全部填完后踏实，围堰，绑扎支撑架。

4.浇水：种植完成后应浇透水，保证植物根系与土壤充分接触。

5.后期养护：移植完成后投标供应商须负责为期一年的养护期（前半年为成活养护，后半年为日常养护期），根据土壤含水量、降水量等综合考虑，适时进行人工浇灌。

（三）其他要求

1.场地复原：施工结束后，投标供应商应对因施工损坏的道路、地面负责修复至原样。

2.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一切劳动力、材料设备和服务由投标供应商自行组织，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供应商承担。

3.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施工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投标供应商负责。

4.移植相关审批手续由投标供应商负责办理。

5.如果在半年验收、一年验收中发现有苗木死亡的，投标供应商应负责在验收结束后7天内将所有死亡苗木清理出场地。
    四、移植经费

（一）招标控制价：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为伍万陆仟壹佰伍拾伍圆整（￥56155元），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方对本项目的工程量及服务要求，提交合理报价，报价超过招标控制价为无效报价（本项目招标控制价清单详见附件）。

（二）价款支付方式

1.项目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

2.半年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若有发现苗木死亡，但成活率达到移植苗木总数90%以上（含90%），则暂扣该部分死亡苗木相应的费用，具体情况根据一年验收苗木成活率决定；若成活率未达到90%，则直接扣除该部分苗木费用。

3.一年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20%，本次验收中死亡苗木的数量与半年验收死亡苗木数量之和超过总数的10%（不含10%），则扣除所有死亡苗木费用，且还须扣除合同总价的2%作为罚金（以上所指“苗木费用”均根据中标综合单价确定）。
    四、违约责任

（一）投标供应商在本项目中标后不得私自解除合同，否则视为违约，应赔偿采购人合同总价的10%作为违约金。

    （二）对于采购人提出的问题未按规定时间整改到位的，采购人有权自行解决，但由此产生的费用及造成的损失，从合同总价中扣除。若投标供应商拒不整改，态度恶劣，除扣款外，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投标供应商负责。

    五、评标方式及标准

（1） 对投标文件、报价文件进行审核，剔除废标后，按照综合单价最低价者中标。

六、合同签订时间：中标公示期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

七、施工时间：签订合同后15天内完工。

                                      福建医科大学                                     

                                     2017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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